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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报告书

公司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书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

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

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实施情

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正稿）》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释义

本报告书 指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实施情况报告书》

本公司、东湖高新、上市公司 指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联投集团 指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国资委 指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湖北路桥、目标公司 指 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目标资产、

购买资产

指 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

指

东湖高新向联投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湖北路桥

１００％

股

权，并向不超过

１０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指

联投集团与东湖高新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９

日签署的 《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书》

《补充协议》 指

联投集团与东湖高新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签署的 《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联投集团与东湖高新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签署的 《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定价基准日 指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东湖高新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

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定

价基准日为东湖高新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日

资产交割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独立财务顾问、东海证券 指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律师、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重要提示

本次交易前，联投集团已持有上市公司

６９

，

４４９

，

２３４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１４％

，是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

东。 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向联投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为提高本次交易整合绩效，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

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即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６

，

５８３

，

２３３．００

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配套融资不互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东湖高新将持有湖北路桥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的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本次发行对象为联投集团。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上市公司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按照《重组管理办法》 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

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定价基准日为东湖高新董事会审议通过《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交易事项的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

东湖高新向联投集团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９．５５

元

／

股。

（四）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向联投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９６

，

３０８

，

８６９

股。

（五）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

（六）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联投集团承诺：“本次以标的资产认购的东湖高新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

交易或转让。 上述股份在锁定期限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的规则办

理。 ”

（七）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后的损益归属

标的资产在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收益归上市公司享有，亏损由联投集团以现金方式向上市

公司补足。 联投集团应在交割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的三十日内将补偿款支付给东湖高新。

（八）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东湖高新向联投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东湖高新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东湖高新新老股

东共享。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

１

、因本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本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起停牌；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本次重组方案通过湖北省国资委预审核；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联投集团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上述议案；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９

日，联投集团与东湖高新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联投集团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正式方案；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本次重组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报告》经湖北省国资委核准备案；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等

相关议案。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方案发表

了独立意见；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东湖高新与联投集团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

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湖北省国资委对本次交易的同意批复；

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本次交易依法获得联投集团股东会批准；

１２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１３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９

次工作

会议审核，本公司发股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获有条件通过；

１４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２４０

号），核准本公司向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９６

，

３０８

，

８６９

股股份购买资产，核准本公司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１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湖北路桥取得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９１７８

的营

业执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相关资产过户完毕；

１６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

并出具众环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７１

号《验资报告》；

１７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湖北路桥过渡期损益状况出具众环审字

（

２０１２

）

１３１８

号《审计报告》；

１８

、上市公司向联投集团非公开发行

９６

，

３０８

，

８６９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１９

、本次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仍在进行中。

二、本次重组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购买资产过渡期经营状况

根据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众环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３１８

号《审计报告》，购买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经营

状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简称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２

，

１０３

，

６６６

，

７６０．９２ ３

，

００３

，

７８６

，

６９１．９４

营业成本

２

，

０４０

，

５１６

，

０３４．６０ ２

，

９０９

，

４００

，

３３５．２１

营业利润

６３

，

１５０

，

７２６．３２ ９４

，

３８６

，

３５６．７３

利润总额

６０

，

４９０

，

７２１．７１ ９７

，

３７４

，

６９１．５０

净利润

４６

，

１９７

，

４４２．４３ ７２

，

０４２

，

３４４．８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４６

，

２２４

，

６９６．２３ ７２

，

１４７

，

３２５．６４

净资产

４９４

，

９９６

，

１５５．７２ ４４７

，

９９６

，

４６５．０５

资产总计

３

，

９９８

，

２９７

，

５２１．８９ ２

，

９１７

，

７１１

，

３９７．２２

净资产收益率（

％

）

９．３３ １６．０８

根据东湖高新与联投集团签署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中就过渡期损益归属的规定， 湖北路桥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９

月产生的收益归上市公司享有。

（二）购买资产的交割与过户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购买资产涉及的标的公司（湖北路桥

１００％

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联投集团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变更后公司持股比例（

％

） 变更后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

湖北路桥

１００％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９１７８

（三）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重组的方案是：联投集团以其持有的湖北路桥

１００％

股权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本次重组不

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四）证券发行登记事宜的办理情况

公司向联投集团非公开发行

９６

，

３０８

，

８６９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尚在办理之中。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重组实施及相关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出现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包括有关资产权属情况及历

史财务数据）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形。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 整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尚未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做出调整，也未发生其他相关人员的

调整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各项业务比重将发生一定的变化。 公司将以本次重组为契机，严格按照《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相关内部决策和管理制度，保持上市公司健全、有效的法人

治理结构，规范上市公司运作。未来若因业务需要，如需更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在遵循中国证监

会、上交所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信息披露义务和报备义务。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

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经公司审慎核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也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

形。

六、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９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本公司与联投集团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补充协

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本公司与联投集团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协议

的生效条件已全部成熟，协议均已生效。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东湖高新购买的资产已完成了交割过户，并办理了相关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东湖

高新已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并自交付日 起由东湖高新享有和承担标的资产的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

且由东湖高新对标的资产拥有经营控制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均已生效，目前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协议内容，

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七、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 联投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联投集团作为东湖高新的控股股东，为消除将来可能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联

投集团承诺：

“一、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联投集团作为东湖高新控股股东期间，联投集团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

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

与东湖高新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二、联投集团承诺：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联投集团的其他控股、参股子公司不从事与东湖高

新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如果有同时适用于东湖高新和联投集团其他控股、参股子公司进行商业开发的机会，

东湖高新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选择权。

三、联投集团承诺给予东湖高新与联投集团其他控股、参股子公司同等待遇，避免损害东湖高新及东湖

高新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对于东湖高新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联投集团保证不利用其股东地位损害东湖高新及东湖高新中

小股东的利益。

五、联投集团保证上述承诺在联投集团作为东湖高新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并不可撤销。如有任何违

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联投集团承担因此给东湖高新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联投集团未出现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二） 联投集团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减少并规范联投集团与东湖高新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 确保东湖高新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

害，联投集团做出如下承诺：

“一、联投集团确认：在本次交易前，联投集团及联投集团其他控股、参股子公司与东湖高新之间不存在

业务和资金往来等关联交易。

二、联投集团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联投集团及联投集团其他控股、参股子公司将尽量减少并规范

与东湖高新及其控股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联投集团及联

投集团其他控股、参股子公司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利用

其控股地位损害东湖高新的利益。

三、联投集团承诺：联投集团作为东湖高新的控股股东期间，不会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东湖高新及其

他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联投集团保证上述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且联投集团作为东湖高新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

销。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联投集团承担因此给东湖高新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

损失）。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联投集团未出现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三） 联投集团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联投集团承诺：“联投集团因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联投集团持有的湖北省路

桥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事项所认购的东湖高新股份， 在东湖高新本次发行股份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联投集团未出现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四） 联投集团关于保持东湖高新独立性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为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保护上市公司的合法利益，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联投集团做出如下承诺：

“一、保证人员独立

（一）保证东湖高新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本承诺人及本

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领薪；保证东湖高新的财务人员不在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领薪。

（二）保证东湖高新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且该等体系完全独立于本承诺人及本

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二、保证资产独立完整

（一）保证东湖高新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

有关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商标、专利、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具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产品

销售系统。

（二）保证东湖高新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且资产全部处于东湖高新的控制之下，并为东湖高新独立拥

有和运营。

（三）保证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东湖高新的资金、资产；不以东

湖高新的资产为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提供担保。

三、保证财务独立

（一）保证东湖高新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二）保证东湖高新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三）保证东湖高新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四）保证东湖高新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本承诺人不违法干预东湖高新的资金使用调度。

（五）不干涉东湖高新依法独立纳税。

四、保证机构独立

（一）保证东湖高新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二）保证东湖高新内部经营管理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三）保证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东湖高新之间不产生机构混同的情形。

五、保证业务独立

（一）保证东湖高新的业务独立于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二）保证东湖高新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

的能力。

（三）保证本承诺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干涉东湖高新的业务活动。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联投集团未出现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八、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东湖高新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产交割、股份发行已经 完成。经公司审慎核查，本

次重组实施后，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

１

、东湖高新和联投集团需继续履行承诺。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由于部分承诺的履行条件尚未出现，因

此东湖高新和联投集团尚未履行完毕所有承诺。 在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出现的情况下，东湖高新和联投集

团需继续履行相应承诺。

２

、本次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仍在进行中。

上述未尽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上述后续事项对东湖高新不构成重大法律风

险。

九、本次重组过程的信息披露情况

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均刊登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次交易之《东湖高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文件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本次交易之《东湖高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文件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东湖高新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刊载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９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了

东湖高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根据审核结果，东湖高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该审核结果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十、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东湖高新本次重组事项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东湖高新已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东湖高新向联投集团发行股份购买的资

产已经验资机构验资并办理完毕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东湖高新向联投集团非公开发行

９６

，

３０８

，

８６９

股股份正在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十一、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经核查后认为：东湖高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获得必要的授权及批准，已具备实施的法定

条件；在东湖高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各方均已经或正在按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签署的相关

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不存在违反约定的行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相关后继事项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或风险。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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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国通管业 证券代码：

600444

公告编号：

2012-037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完成股权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收到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

转来的《中国证劵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巢湖第一塑料厂，将所

持有的公司

12,485,280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股份过户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股权划转过户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仍为

105,000,000

股，其中：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持有

12,485,

28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1.89%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巢湖第一塑料厂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2012-040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3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3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2012

年

11

月

12

日

(

星期一

)

上午

10:00

。

4

、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邓颖忠先生主持。

5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6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地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136

号）。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11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121,730,

201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8.52%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鉴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关于新增

2012

年度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121,730,2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徐虎、臧欣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2

日

股票代码：

601398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2012-48

号

证券代码：

113002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阿根廷标准银行股权交易

获阿根廷中央银行批准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8

月

5

日，本行与

Standard Bank London Holdings Plc

（标准银行伦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标银伦敦， 现名为

Standard Bank London Holdings Limited

）、

Holding W-S De Inversiones S.A.

（其与

标银伦敦合称为卖方）及卖方担保人

Standard Bank Group Limited

、

Sielecki

家族成员及

Werthein

家族成

员就本行购买

Standard Bank Argentina S.A.

（阿根廷标准银行）、

Standard Investments S.A. Sociedad

Gerente de Fondos Comunes de Inversión

及

Inversora Diagonal Sociedad Anónima

各

80%

股份事宜签

订协议备忘录。 详情请参见本行于

2011

年

8

月

5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报纸的

《收购阿根廷标准银行股权相关交易公告》。

阿根廷当地时间

2012

年

11

月

8

日，本次交易获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的批准。此前，本次交易已获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本行将在本次交易正式交割后另行发布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2050

股票简称：三花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7

浙江三花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国

PARKER HANNIFIN

公司

对本公司反倾销诉讼

第二次年度行政复审终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获悉美国联邦公报于近日发布了中国企业向美国市场倾销家用空调方阀产品反倾销调查第二次

行政复审终裁结果，裁定本公司的倾销税率为

0%

，即不存在倾销。

本公司在第二次行政复审期间（

2010

年

4

月

1

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输美方体阀产品累计金额约为

800

多万美元。

2010

年

4

月

1

日起至今，本公司已分别按原审终裁结果

28.44%

和第一次年度行政复审终裁

结果

5.22%

的税率向美国海关预缴相应的保证金。 根据本次终裁结果，本公司第二次行政复审期间的输美方

体阀产品缴纳的保证金预估为

150

多万美元将予以退回，具体金额以实际结算为准。

根据本次终裁结果，在第三次行政复审终裁结果公布之前（第三次行政复审已于

2012

年

5

月份启动），

本公司输美方体阀产品则不必向美国海关预缴保证金。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案的进展情况，请关注本公司的进展情况公告和美国官方网站信息。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因此事项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188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

2012-45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上午

09

：

30

2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嘉善县经济开发区东升路

36

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4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韦中总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表决的股东和股东

代理人共计

12

人，代表股份

7560.7214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8.47%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除前述股东、股

东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合计代表

股份

7560.7214

万股。 非独立董事投票表决权数为

*6=45364.3284

万股， 独立董事投票表决权数为

*3=

22682.1642

万股，监事投票表决权数为

*3=22682.1642

万股。 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韦中总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

7584.089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31%

；

2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丁仁涛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

7584.089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31%

；

3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金一栋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

7584.089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31%

；

4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赵斌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

7584.089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31%

；

5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周鑫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

7584.089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31%

；

6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顾时杰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

7443.883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

；

7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金洪飞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

7584.089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31%

；

8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陈信勇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

7584.089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31%

；

9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陈银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

7513.986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

；

以上

6

名非独立董事和

3

名独立董事获得的投票表决权数均超过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

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韦中总先生、丁仁涛先生、金一栋先生、赵斌先生、周鑫先生、顾时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金洪飞先生、陈信勇先生、陈银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

格均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以上九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

任。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孙浩初先生为公司监事

同意

7584.089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31%

；

2

）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韩永其先生为公司监事

同意

7584.089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31%

；

3

）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吕剑先生为公司监事

同意

7513.986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

；

以上

3

名股东代表监事获得的投票表决权数均超过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以未累积的

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孙浩初先生、韩永其先生、吕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工会委员会选举产

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钱纪林先生、张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

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2

年

10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吴钢与邢超出具了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88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

2012-46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0

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9

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韦中总先生

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韦中总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丁仁涛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情况如下：战略委员会委员四人：韦中总（主任委员）、丁

仁涛、金一栋、金洪飞；审计委员会委员三人：陈银华（主任委员）、陈信勇、周鑫；提名委员会委员三人：陈信

勇（主任委员）、金洪飞、赵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三人：金洪飞（主任委员）、陈银华、顾时杰。

以上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韦中总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金一栋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韦中总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赵斌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张晓艳女士担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金一栋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吴越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金一栋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赵斌先生、冯金奇先生、高毅先生、沈高云先生、吴越先生为公

司副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为提升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

经慎重考虑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

下，使用总额不超过

3200

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投资品种不涉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

-

风险投资》的规定，不购买以股票、利率、汇

率及其衍生品种为投资标的理财产品、证券投资基金、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委托理财产品及其他与证券相

关的投资。

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与提供理财产品的金融机构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

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短期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公

司管理层已进行了充分的预估和测算，在具体决策时，公司将以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研发、生产、建设

需求为前提，并视公司资金情况，决定具体投资时限，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通过适度的短期理财产品投资，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业

绩水平，同时亦为公司股东谋取更丰厚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3

日

后附简历。

附件：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其中金一栋先生、赵斌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

披露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吴越先生：

1968

年出生，在职研究生毕业，管理学硕士学位，高级审计师职称，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2006

年

7

月

-2008

年

6

月北京天行九州房地产投资集团公司审计总监；

2008

年

6

月

-2012

年

2

月浙江中天

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

2012

年

2

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任本公司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未持

有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与该公司及该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

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冯金奇先生：中国国籍，

1962

年出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嘉善拖拉机厂工作，从事电气设计、技术改造

与计算机程序设计等工作，先后任技术员、总工程师与副厂长等职；

2000

年至今在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工作，现任该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未持有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与该公司及该公司

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惩戒。

高毅先生：中国国籍，

1960

年出生，大专毕业，中共党员。

1980-1992

年在嘉兴无线电一厂工作；

1993-

1995

年在嘉兴民政工艺厂工作，任厂长；

1996-2000

年在嘉兴乐圣电子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

2000

年

至今在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该公司副总经理。 未持有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与该公司及该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沈高云先生：中国国籍，

1963

年出生，大专毕业，中共党员。

1980-1985

年在南京航空气象学院服兵役；

1986-1992

年在嘉善嘉华电子厂工作；

1992-1999

年在嘉善县五金网板厂工作；

2000

年至今在浙江新嘉联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该公司副总经理兼工会主席。未持有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与该

公司及该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晓艳女士：

1975

年出生，大专毕业。

2005

年

3

月至今在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2011

年

6

月至今进入公司证券办，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并于

2011

年

7

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未持有浙江新

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188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

2012-47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

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孙浩初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孙浩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孙浩初先生

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披露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1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48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董事会收到公司股东姚新德先生的通知，其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桂县支行的

773

万股本公司限售流通股已经解除质押（原质押情况请参阅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股东股

权质押的公告》）， 此次解除质押的登记手续已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成。

截至

2012

年

11

月

12

日，姚新德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3,601,609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50%

；其中

质押

4,400,000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32.35%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40%

。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编号：临

2012-036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BT

类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公司近日中标石家庄市城市轨道交通

3

号线一期二中站至新石家庄站工程土建及相关工程和

石家庄市正定新区市政预留工程投资建设项目（

BT

方式），合同额约

32

亿元。 该项目的投标已经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

二、本公司近日中标青岛市蓝色硅谷交通配套工程

BT

项目，合同额约

100.3

亿元。 该项目的投标已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

上述项目本公司合同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132.3

亿元，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11

年营业收入

的

2.89%

。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南海发展 股票代码：

600323

编号：临

2012-035

债券简称：

11

发展债 债券代码：

122082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

知，

2012

年

11

月

1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全部

9

名董事以书面形式进行了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同意向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南海绿电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7000

万元，贷款期限

2

年，贷款利

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20%

执行。按季还息，资金可根据实际情况到期一次归还或在还款期内分次

归还。 （全部

9

票通过）。

特此公告。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

独立财务顾问


